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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东棘坨天津某某新能源某某庄村渔光互补项目“6·8”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8日6时55分许，位于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某某庄村天津某某新能源某某庄村渔光互补项目施工现场，5名工人站在泡沫筏上进行安装光伏发电板架设底座作业时，泡沫筏因固定不牢失衡倾斜，导致泡沫筏左前方的3名工人落水，泡沫筏上未落水的另1名工人跳入水中对落水工人进行施救的过程中不慎溺亡。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及伤者赔偿款）153.2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组织成立了宁河东棘坨天津某某新能源某某庄村渔光互补项目“6·8”一般淹溺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公安宁河分局、区总工会、区发改委、东棘坨镇人民政府派人组成，履行事故调查组职责，开展调查工作，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介入事故调查，依法对公职人员涉嫌违法违纪、失职渎职和事故涉嫌安全生产犯罪问题开展审查调查。

经调查认定，宁河东棘坨天津某某新能源某某庄村渔光互补项目“6·8”一般淹溺事故是一起因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天津某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某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成立于2025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某甲，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该公司注册地为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艾林村风电场。

2.滨州市信阳县某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信阳县某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电力”），成立于2024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山东省滨州市信阳县，是一家以从事电力设施安装劳务服务为主的企业。企业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朱炳兰，实际控制人刘某乙，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产养殖；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照明器具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线、电缆经营；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器辅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电气设备修理；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控制设备租赁；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情况
某某新能源渔光互补项目为某某公司在本公司自有场地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2025年5月15日，某某公司与某某电力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合同，将该渔光互补项目的光伏区域光伏组件安装的劳务项目（包括光伏支架组件的场内运输、安装、调试及相关配套工程）发包给某某电力。2025年5月15日，某某公司与某某电力签订《光伏支架组件安装安全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责任。

相关资质情况
某某公司及某某电力均无电力工程施工相关资质。

（四）涉事人员相关情况  
1.王某某，死者，男，25岁，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人，系光伏组件安装劳务项目现场组织者，负责组织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光伏组件安装工作。

2.许某某，男，43岁，山东省淄博市人，系某某公司渔光互补项目主要负责人，负责项目工地全面工作。

3.刘某乙，男，42岁，山东省信阳县人，系某某电力主要负责人，负责某某电力在该项目工地的全面工作。

4.姜某某，男，52岁，河北省遵化市人，系事故发生时泡沫筏上安装光伏板底座工人。

5.张某某，男，59岁，河北省遵化市人，系事故发生时泡沫筏上安装光伏板底座工人。

6.陈某某，伤者，女，58岁，河北省遵化市人，系事故发生时泡沫筏上安装光伏板底座工人。

（五）作业项目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作业项目具体流程为：使用吊车将光伏板底座吊上泡沫筏二层平台，然后把泡沫筏滑到水泥桩旁边，利用泡沫筏上的绳子将泡沫筏绑住水泥桩固定，工人站在泡沫筏二层平台上将光伏板底座安装到水泥桩上。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6月8日早上5点钟左右，王某某组织陈某某等人在某某新能源渔光互补项目工地进行安装光伏板底座作业，作业地点为水上作业，水深约2.5米。6时50分，王某某、陈某某、姜某某、张某某、孙某某等5人在泡沫筏二层平台（约1.7米）上进行光伏板底座安装施工作业，5人均未穿救生衣。3人站在泡沫筏左前方，1人站在泡沫筏左后方，1人站在泡沫筏右后方。站在泡沫筏左后方的王某某发现用于固定泡沫筏的绳子松动，便解开绳子想要重新绑紧固定，此时由于泡沫筏受力不均且缺少固定，导致泡沫筏向左倾斜，造成左前方的陈某某、张某某、孙某某落水，陈某某在落水过程中因撞击导致右肱骨骨折。王某某发现有人落水后，跳入水中打算施救，施救过程中王某某本人不幸溺亡。除王某某外，其他落水3人通过自救上岸。
（七）事故现场情况

经现场勘验，事故现场情况如下： 

事故发生在某某新能源渔光互补项目工地，该工地共有4个鱼池，发生事故的鱼池位于自东向西的第二个鱼池，鱼池内有前期安装好的水泥桩，如图1所示。
图1[image: image1.jpg]



事故涉及泡沫筏情况如下：

泡沫筏长6m，宽3m，高2m，为双层结构，第一层由两块1.3mX1.6m泡沫板拼接组合而成，第二层使用脚手架拼接后铺设木板作为操作平台，二层平台上有用于固定的绳子。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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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的有关规定，确认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及伤者赔偿款）为153.2万元人民币。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身份

证号
	住址
	工种
	伤亡情况
	损失工作日/天

	王某某
	男
	25
	—
	—
	河北遵化
	农民工
	死亡
	6000

	陈某某
	女
	58
	—
	—
	河北遵化
	农民工
	重伤
	300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报告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王某某立即跳入水中进行救援，落水人员采取自救措施，现场其他工人共同参与救援，并于6时57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和119消防救援电话。各部门接报后响应迅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二）事故报告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评估

在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过程中，应急处置响应迅速，现场救援及时。但王某某在缺乏救援经验的情况下下水冒险施救，导致事故扩大。
三、事故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分析

泡沫筏重心不稳、用于固定泡沫筏的绳子松动是导致人员落水事故发生的直接诱因，王某某在未穿戴救生衣等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盲目施救是导致事故扩大的直接原因。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等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未产生不良社会舆论。

（二）间接原因分析

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为某某公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项目主要负责人许某某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具体表现如下。

某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施工项目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对安装光伏板底座作业过程中安全风险进行辨识；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安装光伏板底座作业过程中的事故隐患；未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制定劳保用品发放管理制度。

许某某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致使新员工未能熟悉有关的安全操作流程上岗作业；未组织建立某某新能源渔光互补项目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致使安装作业过程中事故风险未得到有效管控；未制定劳保用品发放管理制度，导致作业人员在未配备救生衣等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章作业。

四、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某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一是风险辨识工作落实不到位，未建立施工项目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对安装光伏板底座作业过程中安全风险进行辨识，缺少对安装作业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公告、防控等工作环节，未做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的系统、全面、无遗漏[
]。

二是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责任履行不到位，未建立施工项目的生产安全事故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相应的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对安装光伏板作业的事故隐患进行整改消除[
]。

三是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落实不到位，未对涉事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岗前安全培训教育[
]。

四是劳保用品发放和管理制度制定落实不到位，未向涉事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监督、教育涉事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
（二）许某某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

一是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未组织制定并实施项目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未确保员工在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的情况下上岗作业。
二是双重预防机制工作落实不到位，未组织建立落实项目工地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安装光伏板底座作业坠落、淹溺风险较高，未组织对其进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致使安全风险和隐患未能得到有效管控。

三是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制定不到位，未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导致作业人员在未配备救生衣等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章作业[
]。
（三）王某某盲目施救。

王某某在缺乏救援经验、未穿戴救生衣或使用救生圈的情况下盲目施救，造成其本人溺亡。

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

1.某某公司
某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风险辨识工作落实不到位、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责任履行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落实不到位、劳保用品发放和管理制度制定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天津市宁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处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

（二）责任人员

1.许某某
许某某作为某某公司渔光互补项目主要负责人，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双重预防机制工作落实不到位、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制定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天津市宁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处其2024年年收入40%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

2.王某某
王某某在缺乏救援经验、未穿戴救生衣或使用救生圈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对淹溺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求其责任。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某某公司及公司相关人员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组织全体员工及被派遣劳动者学习各类事故警示教育，针对公司业务内容全流程进行反思梳理，明确潜在事故风险点，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制定详细、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管控措施；完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制定详细的隐患排查计划，明确排查的内容、标准、方法、频次以及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动态消除各类潜在事故风险。
（二）某某公司及公司相关人员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设，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员工的岗位需求，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并采取多种形式对计划内容进行落实；制定劳保用品发放管理制度，明确劳保用品的配备标准，根据不同岗位的工作环境和风险特点，为员工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从业人员贯彻执行。
（三）东棘坨镇人民政府要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立即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迅速将事故情况通报至辖区的相关企业，引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督促企业加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指导督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指导督促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同时持续宣贯工贸企业“十项禁令”，增强企业遵守“十项禁令”的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和杜绝不安全行为发生，不断提高安全潜意识，形成安全惯性思维，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 《天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责任：（二）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做到系统、全面、无遗漏，并持续更新完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天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二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四）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